
证券简称：宁波港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１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３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份

及上半年度部分生产经营业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份，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预计完成货物吞吐量

３５８３

万吨，同比增长

１８．１％

；

预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１４２．７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１２．０ ％

。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度，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预计完成货物吞吐量

２１９５８

万吨， 同比增长

１８．８％

；预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８３０

万标准箱， 同比增长

１３．０％

。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份及上半年度的业务数据属于快速统计数据，与最终实际数据

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日

证券简称：宁波港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１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２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流动资金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在确保募投项目正常进展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５

亿元，使用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起

６

个月（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上述事项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公司已将上

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５

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并将该归还情况通知保

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日

证券简称：宁波港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１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１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

０．０６６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后）

０．０５９４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召开的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利润分配方案

（一）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二）发放范围：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三） 本次分配以本公司总股本

１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

金红利

０．６６

元（含税），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９４

元，共计派发股利

８４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元。

（四） 根据国家税法有关规定：

１

、对于

Ａ

股自然人股东，由本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每股

０．０５９４

元。

２

、对于

Ａ

股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税前每股

０．０６６

元。

３

、对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按照税后每股

０．０５９４

元派发现金红利。 该类

股东如能在本公告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提供相关合法证明文件如：

①

以居民企业身

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

②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

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③

该类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但其本次应获得分配的现金红利属

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证明文件。 由本公司核准确认有关股东属于

居民企业股东后，则安排不代扣代缴

１０％

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司向相关股东补发相应的现

金红利款每股

０．００６６

元。如果该类股东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则本公司将按照

１０％

税率代扣代缴

ＱＦＩＩ

股东的现金红利所得税。

４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自行缴纳。

三、实施日期

（一）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二）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三）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红实施办法

（一）宁波港集团有限公司、招商局国际码头（宁波）有限公司、中信港口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宁波宁兴（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宁波

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二）公司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通过其结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现金红利将

在现金红利发放日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现金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结算系统自动将尚未领取的现金红利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地址：宁波市北仑区明州路

３０１

号

联系部门：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

０５７４－２７６９７１３７

传真：

０５７４－２７６８７００１

邮政编码：

３１５８００

七、备查文件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基金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基金

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就旗下二十三

只开放式基金和三只封闭式基金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信息披

露如下：

一、开放式基金：

１

、富国天源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源平衡混合）、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

（富国天利增长债券）、富国天益价值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益价值股票）、富国天瑞强势地区

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瑞强势混合）、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惠

成长混合（

ＬＯＦ

））、富国天合稳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合稳健股票）、富国天博创

新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博创新股票）、富国天成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富国天成红利混合）、富国天丰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丰强化债券（

ＬＯＦ

））、

富国中证红利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中证红利指数增强）、富国优化增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富国优化增强债券）、富国沪深

３００

增强证券投资基金（富国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

富国通胀通缩主题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通胀通缩主题股票）和富国可转换债券证

券投资基金 （富国可转换债券）、 上证综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上证综指

ＥＴＦ

）、富国上证综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富国上证综指

ＥＴＦ

联接）、富

国天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天盈分级债券）、 富国低碳环保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低碳环保股票）、 富国中证

５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中证

５００

指数增强

（

ＬＯＦ

））、富国产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产业债券）、富国新天锋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富国新天锋定期开放债券）、富国高新技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高新技

术产业股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单位：元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富国天源平衡混合

８４７

，

４１７

，

７９４．１２ ０．９０８１ ２．３７１７

富国天利增长债券

２

，

２２９

，

７６１

，

３１４．０４ １．２２７９ ２．０２７９

富国天益价值股票

８

，

２３３

，

６４０

，

６６７．５０ ０．８３３６ ３．８４４９

富国天瑞强势混合

６

，

１４２

，

３４２

，

９８８．３９ ０．８１３０ ３．３６０２

富国天惠成长混合（

ＬＯＦ

）

４

，

８０７

，

２２６

，

６９８．１０ １．３０８０ ３．０７１０

富国天合稳健股票

２

，

５８９

，

５３３

，

２８５．９５ ０．７８７８ ２．２０５３

富国天博创新股票

６

，

３８４

，

０４８

，

０１１．４３ ０．７８０１ ２．７７８１

富国天成红利混合

１

，

２２３

，

８６８

，

９８０．８２ １．１１８１ １．３４９１

富国天丰强化债券（

ＬＯＦ

）

２

，

９０３

，

４６２

，

８３２．８２ １．０３６ １．３２４

富国中证红利指数增强

８７３

，

７７２

，

７４７．４７ ０．９９０ １．５６６

富国优化增强债券

Ａ／Ｂ

级

３０１

，

３８６

，

７４７．８４ １．０１１ １．０７６

富国优化增强债券

Ｃ

级

３３６

，

５８９

，

４６６．３４ ０．９９７ １．０６２

富国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

６

，

０８７

，

１５７

，

２４３．７８ ０．８５１ ０．８５１

富国通胀通缩主题股票

２３４

，

９６２

，

０８５．４９ ０．８９１ ０．９１１

富国可转换债券

２

，

９３０

，

６８０

，

７５７．７７ ０．８９３ ０．８９３

富国上证综指

ＥＴＦ ４１２

，

１３４

，

１７６．８８ ２．２９４ ０．７８５

富国上证综指

ＥＴＦ

联接

３７０

，

０５７

，

１９２．５７ ０．７９４ ０．７９４

富国天盈分级债券

３

，

７５６

，

９９８

，

８４０．３７ １．０７２ １．１０２

富国低碳环保股票

５５９

，

４９４

，

００４．３５ ０．８８４ ０．８８４

富国中证

５００

指数增强（

ＬＯＦ

）

３１２

，

０９９

，

３６３．３４ ０．９３１ ０．９３１

富国产业债券

４

，

１９３

，

０９４

，

３３２．２６ １．０７１ １．０７９

富国新天锋定期开放债券

９７１

，

０３８

，

０４１．９８ １．０２７ １．０２７

富国高新技术产业股票

３４１

，

１７６

，

３８７．０５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

富国天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时货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元）

基金份额净

值（元）

每万份基金净收

益（元）

７

日年化收益率（

％

）

（按月结转）

富国天时货币

Ａ

级

２

，

３２８

，

３１０

，

３９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７３９８ ４．６５８

富国天时货币

Ｂ

级

３

，

１４１

，

５２８

，

０６４．９４ １．００００ ０．８０５４ ４．９０４

二、封闭式基金：

汉盛证券投资基金（富国汉盛封闭）、汉兴证券投资基金（富国汉兴封闭）、富国汇利分级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汇利分级债券封闭）。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单位：元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富国汉盛封闭

２

，

１７５

，

８０１

，

２９２．５０ １．０８７９ ４．２５０５

富国汉兴封闭

２

，

８２４

，

３４１

，

９１９．６２ ０．９４１４ ２．４８００

富国汇利分级债券封闭

３

，

３４６

，

５５９

，

７４８．２６ １．１１６ １．１１６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Ｏ

一二年七月二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聘富国

可转换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的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０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国可转换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富国可转债

基金主代码

１０００５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陈曙亮；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赵恒毅；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陈曙亮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０７－０２

证券从业年限

４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４

过往从业经历

自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在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助理

定量研究员、定量研究员；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至

４

月任富国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年金投资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 － －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

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否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

册

／

登记

是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按有关规定向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聘富国

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的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０２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富国天利增长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１０００１８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陈曙亮；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饶刚；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陈曙亮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０７－０２

证券从业年限

４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４

过往从业经历

自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在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助理

定量研究员、定量研究员；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至

４

月任富国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年金投资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 － －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

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否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

册

／

登记

是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按有关规定向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富国天成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二

Ｏ

一二年第三次收益分配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０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国天成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富国天成红利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１０００２９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８

年

０５

月

２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富国

天成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富

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富国天成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１

年分红规则设定的公告》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截止收益

分配基准

日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

民币元）

１．１１８１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

位：人民币元）

２９

，

０４６

，

０４６．７８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

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１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二

Ｏ

一二年度的第三次分红

注：经本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由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基金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

２９０４６０４６．７８

元。 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期末可供分配

利润为基准，本基金决定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

０．１０

元。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０２

日

除息日

－

（场内）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０３

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０５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

基金份额享有红利分配权， 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赎回基金

份额不享有红利分配权。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

份额，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有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

的基金利润，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

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本次收益分配方案已经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２

、投资者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

的分红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３

、欲了解有关分红的情况，可向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１０５６８６

、

４００８８８０６８８

（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费），或者登陆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ｆｕｌｌｇｏａｌ．

ｃｏｍ．ｃｎ

４

、风险提示

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

投资收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8

2012

年

7

月

2

日 星期一

证券代码

:000677

证券简称：

*ST

海龙 公告编号：

2012-100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通知

本公司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

●

破产重整期间，公司存在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若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公司股票存

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7

条的规定，本公司股票于

2012

年

6

月

19

日起停牌，至法院就重整计划做出裁定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复牌。

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1

日收到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通

知》【（

2012

）潍破字第

1-4

号】，并于

2012

年

6

月

4

日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详见巨潮咨询网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进展公司》（公告编号：

2012-084

）】，该通知主要内容如下：

本院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寒亭支行的申请于

2012

年

5

月

18

日裁定受理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于

2012

年

6

月

1

日指定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

任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请在

2012

年

7

月

4

日前，向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通讯地址：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海龙路

1752

号； 邮编：

261100

； 联系电话：

0536-2275050

、

2275051

、

2275052

）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

相关证据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

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

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 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

件行使权利。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2

年

7

月

18

日

9

：

00

时在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富华国际会议

中心一号剧场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后，就成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

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时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参加会议时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请各债权人会议成员按照上述通知要求届时参加会议。

管理人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存在因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的原因被暂停上市

,

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如重整方案未通过等）被

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若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管理人将

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管理人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516

证券简称：江苏旷达 公告编号：

2012-025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补选公司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董事、副总裁殷雪松先生的辞

职，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

,

独立董事事

前认可

,

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聘任高级管理

人员的议案》及《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同意聘任王峰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同意提名王峰先生

为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以上任期均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为止。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得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1

、经审阅王峰先生履历，未发现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之情形以及其他不得担

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情形；本次公司副总裁的提名、聘任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经了解王峰先生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能够胜任公司相应岗位的职责要求，有

利于公司的发展。 同意聘任王峰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2

、本次董事的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身份、学历职业、专业能力等情况的基础上进行

的

,

并已征得被提名人本人的同意

,

被提名人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和能力。被提名人与本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同意将王峰先生作为公司董事候选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王峰先生简历：

王峰：男，

1971

年

12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

(EMBA)

。

1994

年

进公司，

2003

年

8

月起任公司子公司广州旷达汽车织物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2

年

1

月起兼任

公司总裁助理。

王峰先生不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也未受过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特此公告！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516

证券简称：江苏旷达 公告编号：

2012-024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

并设立孙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苏旷达

"

）为了满足华南地区汽车业

的高速发展，决定在佛山三水区建设新的工厂。 根据战略规划，公司拟以超募资金

6,000.00

万

元增资全资子公司广州旷达汽车织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州旷达

"

）与前期公司对其增资的

1,000.00

万元共计

7,000.00

万元作为注册资本设立广州旷达的子公司， 即设立本公司的孙公

司来建设新工厂。

2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议案在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会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

、本次设立孙公司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广州旷达基本情况

广州旷达成立于

2003

年

4

月

22

日， 主营业务为汽车座椅面料及其他汽车内饰面料的生

产与销售，住所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东鹏大道

44

号，注册资本为

2,500.00

万元，实收资

本

2,500.00

万元，目前公司持有其

100%

股权。

广州旷达

2011

年营业收入

8,037.53

万元，净利润

638.40

万元，资产总额

6,479.31

万元，净

资产

4,081.34

万元；

2012

年

1-3

月份：营业收入

1,908.00

万元，净利润

124.14

万元，资产总额

6,145.99

万元，净资产

4,205.48

万元。

本次增资后，广州旷达注册资本将变更为

8,500.00

万元

,

公司仍将持有其

100%

的股权。

三、投资情况

2011

年

5

月

1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全

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1,000.00

万元对广州旷达增资扩股，用于广州

旷达复合设备及真皮裁切

-

真皮热合生产线的固定资产购置。

广州旷达根据市场情况，提出建设新工厂的计划。 本次新工厂总投资

9,950.00

万元，其中

建设投资

9,441.5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508.50

万元。 公司拟以超募资金

6,000.00

万元对广州

旷达进行增资， 与前期超募资金增资广州旷达

1,000.00

万元一起设立孙公司， 注册资本

7,

000.00

万元，孙公司项目资金的缺口有广州旷达自有资金及借贷资金解决。

项目达产后年形成年产内饰复合材料

500

万米、座套

30

万台、真皮海绵一体化产品

7

万

台套、车顶、立柱遮阳板材料

115

万米的生产能力（含

2011

年

5

月对广州子公司增资投资项

目）； 实现营业收入

28,108.10

万元， 年均利润总额

1,968.50

万元， 税前投资内部收益率

21.88%

，税前投资财务净现值

5,130.90

万元，税前投资回收期

5.61

年

(

含建设期

),

税后投资内

部收益率

16.53%

，税后投资财务净现值

26,034.10

万元，税后投资回收期

6.70

年

(

含建设期

)

，

盈亏平衡点

57.77%

。 以上数据为广州旷达对孙公司设立的可研报告财务分析，不作为公司的

盈余预测，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拟设立孙公司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佛山旷达汽车织物有限公司；

2

、注册地址：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汇金工业城

4

号；

3

、注册资本：人民币

7,000

万元；

4

、法定代表人：沈介良；

5

、经营范围：汽车内饰面料及面料的复合、裁断、及座套的缝制。

以上内容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为准。

五、设立孙公司对公司的影响和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投资设立孙公司将提高公司的整体配套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公司本次设立孙公司事项可能存在因当地政府政策、行政审批、经营管理等因素导致的风

险。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披露设立孙公司事项的

进展情况。

六、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设立孙公司有利于进一步开拓市场

,

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和公司盈利能力

,

符合股东和广

大投资者的利益。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同

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6,000.00

万元增资广州旷达， 与前期超募资金增资

1,000.00

万元共计

7,

000.00

万元共同用于设立孙公司，建设新工厂。

七、监事会发表意见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来设立孙公司是寻求业务上的创新， 有利于提高公司

市场竞争力，是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且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

超募资金

6,000.00

万元增资广州旷达， 与前期增资

1,000.00

万元共计

7,000.00

万元作为注册

资金设立孙公司。

八、保荐机构意见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广州旷达用于广东新工厂项目，项目在市场、技术和经济上可行，

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江苏旷达本次运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子公司增资是必要的、

合规的。

九、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第二届监事会对成立孙公司的意见；

5

、保荐机构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516

证券简称：江苏旷达 公告编号：

2012-023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

知于

2012

年

6

月

25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以通讯表决的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表决监事

3

人，实际表决监事

3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3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成

立孙公司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来设立孙公司是寻求业务上的创新，有利

于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是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且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

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6,000.00

万元增资广州旷达， 与前期增资

1,000.00

万元共计

7,000.00

万

元作为注册资金设立孙公司。

特此公告。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2

年

6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516

证券简称：江苏旷达 公告编号：

2012-022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

知于

2012

年

6

月

25

日以书面形式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以现场会议加

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现场出席董事

4

人，通讯表决董事

5

人。 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及部分监事列席了现场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成立孙

公司的议案》。

独立董事意见：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6,000.00

万元增资广州旷达，与前期超募资金增资

1,000.00

万元共计

7,000.00

万元共同用于设立孙公司，建设新工厂。

保荐机构意见：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广州旷达用于广东新工厂项目，项目在市场、技术

和经济上可行，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江苏旷达本次运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子公司

增资是必要的、合规的。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并设立孙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24

） 内容详

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报》。

2

、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通过《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

王峰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独立董事意见：本次公司副总裁的提名、聘任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未发现有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之情形以及其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情形。

3

、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通过《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选举王峰先生

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独立董事意见：本次董事被提名人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和能力，与本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的情形。

本项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补选公司董事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2-025

）内容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三、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0815

证券简称：

*ST

美利 公告编号：

2012-044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核查进展情况

因公司股票交易达到异动标准，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7

日申请股票停牌核查。

目前，由于相关事项尚在核查之中，公司尚未核查完毕，公司特申请股票继续停牌，待公司

核查完毕并披露相关公告后股票复牌。

二、交易进展情况

（一）

2011

年

12

月

20

日，公司披露《资产置换公告》。

（二）

2012

年

3

月

13

日，宁夏国土资源厅发布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和矿业权交易中心

宁夏中卫市梁水园煤矿区中东部煤炭资源采矿权挂牌出让公告》（宁国土资交告字

[2012]043

号），明确了梁水园煤矿区中东部煤炭资源采矿权将以招拍挂的方式出让，并设置了竞买人资

质条件。

（三）

2012

年

3

月

22

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和矿业权交易中心发布宁采矿挂字

[2012]1

号变更公告：由于国家

2012

年清明节放假调休（

4

月

2

日至

4

日）原因，将宁夏中卫市梁水源

煤矿区中东部煤炭资源采矿权挂牌相关时间进行了调整， 挂牌截止时间由

2012

年

4

月

17

日

10

时变更为

2012

年

4

月

19

日

10

时

10

分。

（四）

2012

年

4

月

5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和矿业权交易中心发布公告，其挂牌出让的

"

宁夏中卫市梁水园煤矿区中东部煤炭资源采矿权

"

（宁采矿挂字

[2012]1

号），根据出让人要求，

决定延长此次挂牌出让公告期，具体截止时间另行公告。

三、风险提示

2011

年

12

月

20

日，公司披露《资产置换公告》，本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公告相

关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兴中实业尚不具有梁水园煤矿的采矿权，能否最终取得采矿权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故本次交易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四、其他说明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七月二日

股票代码：

600866

股票简称：星湖科技 编号：临

2012-027

债券简称：

11

星湖债 债券代码：

122081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

2012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由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于

2011

年

7

月

7

日发行的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将于

2012

年

7

月

9

日开始支付自

2011

年

7

月

7

日至

2012

年

7

月

6

日期间的利息。 根据《广东肇庆星湖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

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

2

、债券简称及代码：

11

星湖债（代码：

122081

）

3

、发行主体：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发行总额：

6.4

亿元

5

、债券期限：本期公司债券期限为不超过

6

年（含

6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

、债券利率：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为

5.8%

。

7

、起息日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1

年

7

月

7

日。

8

、付息日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2

年至

2017

年每年的

7

月

7

日，

2016

年和

2017

年的应付利息

随当年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每

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9

、兑付日

本期债券设置提前还本条款， 分别于

2016

年

7

月

7

日兑付本期债券剩余本金的

30%

；

2017

年

7

月

7

日兑付剩余本金的

70%

。 但若发行人行使赎回权，或债券持有人行使回售权，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4

年

7

月

7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

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0

、计息期限

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自

2011

年

7

月

7

日起至

2017

年

7

月

6

止， 逾期部分不另计利

息。

11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按年付息，利息每年支付一次，若发行人在第

3

年末行使赎回权，所赎回

债券的票面面值加第

3

年利息在兑付日

2014

年

7

月

7

日一起支付。 若债券持有人在第

3

年

末行使回售权，所回售债券的票面面值加第

3

年的利息在投资者回售支付日

2014

年

7

月

7

日一起支付。

若发行人放弃赎回权且债券持有人放弃回售权或行使部分回售权， 则本期债券剩余本

金采用提前偿还方式，即在债券发行完毕后第

5

年偿还剩余本金

30%

，第

6

年偿还剩余本金

70%

；每年还本时按债权登记日在托管机构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占当年

债券存续余额的比例进行分配（每名债券持有人所受偿的本金金额计算取位到人民币分位，

小于分的金额忽略不计）。本期债券兑付日为

2016

年至

2017

年每年的

7

月

7

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第

1

个工作日）。 本次债券本金的兑付通过登记机构和有关机

构办理。 本金兑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发行人在有关主管部门指定的媒体上

发布的兑付公告中加以说明。

12

、担保条款

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3

、信用级别：

AA

级

14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2011

年

7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5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利率

按照《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

票面利率为

5.8%

。 每手

"11

星湖债

"

面值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58

元（含税）。

三、 本次付息债券登记日及付息日

1

、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

2012

年

7

月

6

日。

2

、本次付息日：

2012

年

7

月

9

日。

四、本次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2

年

7

月

6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全体

"11

星湖债

"

持有人。

五、本次付息办法

1

、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海

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

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

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年度

兑息日

2

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

构（证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 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

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

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

税征缴说明如下：

1

、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

、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

、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20%

征收。

4

、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5

、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七、 本期债券付息的相关机构

1

、发行人

名称：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肇庆市工农北路

67

号

办公地址：广东省肇庆市工农北路

67

号

法定代表人：李成

联系人：钟济祥、刘欣欣

联系电话：

0758-2291130

传真：

0758-2239449

2

、保荐人、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上市推荐人

名称：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38-45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42

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联系人：赵一凡

联系电话：

0755-82943282

传真：

0755-82852971

3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3

层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

021-68870114

邮政编码：

200120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2

日


